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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祥云公司上诉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于北京祥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云公司”）与天马轴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徐茂栋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近日收到了祥云公司作为上诉人向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上诉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起诉状的主要内容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祥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被上诉人之一（原审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之二（原审被告）：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之三（原审被告）：徐茂栋 

上诉人因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月 29 日作出的（2019）

京 01 民初 439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提起上述。 

上述请求： 

1、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 01 民初 439 号民事

判决书； 

2、请求对本案依法进行改判，并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

讼请求； 

3、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事实与理由： 

1、原审判决有重大遗漏，该等遗漏导致原审判决最终事实认定错误。 

2、上诉人出借案涉款项之时，系完全基于天马轴承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信

誉，且天马轴承公司愿意作为借款人这一关键商业背景才做出的资金出借决策。 



3、原审判决对关键事实的认定，系无任何证据支持的主观臆定，而非法律

论证。 

4、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罔顾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

把涉案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与徐茂栋个人违规行为混为一谈，进而得出错误评判。 

5、本案借款合同陷入僵局以致诉讼，系因天马轴承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

栋经营失败导致违约，以及天马轴承公司现任实际控制人的恶意不认旧账所致。

公司系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主体，不应因为新旧实际控制人变更，而使历史发生

协议失去法律效力。 

6、原审判决的认定违背了天马轴承公司上市公告的自认内容。 

7、原审判决与天马轴承公司其他同类借款案件的生效判决相矛盾和冲突，

原审判决直接与众多地方中院、地方高院生效判决相矛盾，原审判决与最高人民

法院的生效判决相矛盾；原审判决内容严重违背了“同案同判”的审判原则。鉴

于最高院类案判决支持了上诉人的诉请，本案亦应支持祥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8、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和法律依据情况下，便剥夺了祥云公司一

切救济权利，将 7000 万元“真金白银”转化为“冥币”，严重损害了祥云公司作为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属于不公正且错误的判决。 

综上，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只要是名义借款人签署借款协议，并且没有实

际接收款项，就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只要祥云公司的历史关联公司与天马轴承公

司发生关联，不管是在先还是在后，便可佐证最初借款合意不真实；只要是徐茂

栋影响了天马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向其追索债权的法律行为都应该被认定为

“不真实”，该等判决实在令人大眼镜。按照一审如此判决宗旨，那么包括最高院

生效判决在内的天马轴承公司其他借款生效判决均应以借贷合意不真实为由，应

该全部被推翻，如果真是这样该是何等荒诞！祥云公司 2017 年出借资金，难道

还要预测一下将来 2019 年会不会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以及是否会影响其债权，

实在荒谬！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同案同判”的审

判原则，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求。 

二、案件基本情况及前期披露情况 

1、公司与祥云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向祥云公司借款 7000



万元，公司关联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收到祥云公

司汇入的首笔借款，最终收到共计 7000 万元人民币，该借款已逾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补充披

露公司未入账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8）。 

2、祥云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要求公司偿

还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及违约金，其他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于其后收到了

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19）京 01 民初 439 号《民事起诉状》、《传票》、《应

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

祥云小额贷款案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64）。 

3、2020 年 12 月 29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京 01 民

初 439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北京祥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

祥云小额贷款案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4）。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本次公告前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祥云公司的诉讼请求，公司已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冲

回相应的预计负债。目前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起上诉，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尚无法判断最终判决结果。但由于本案由公司违规借款引起，根据公司原控

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和徐州睦德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一系列承诺函，本案因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上述承

诺人保证于该等司法裁判生效日所在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 4 个月内履行足额代

偿义务。因此，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有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违规借款案件整体情况 

公司违规借款案共 10 起，涉案本金金额合计为 41,000 万元，其中 7 起已终

审判决/签署和解协议，涉案本金金额 29,500 万元；2 起正在二审审理中，涉案



本金金额 4,500 万元；前述违规借款案件的终审判决/和解结果均为公司败诉，公

司需承担还款责任；1 起正在二审审理中（即本案），涉案本金金额 7,000 万元。 

根据公司原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和徐

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一系列承诺函，因生效司法裁定确定的还款

义务，由上述承诺人履行足额偿还义务。因此由违规借款引起的还款义务，公司

都将积极与前述承诺人沟通并督促其及时履行足额偿还义务，以维护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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